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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个人防护装备法规和防护服标准解读

郭　 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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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欧盟个人防护装备法规出台给国内个人防护装备出口欧盟带来一定的影响。 梳理了新规实施以及过渡期的时间节

点，同时通过列举新法规的主要变化，使国内个人防护装备生产和销售企业快速了解新规的主要内容，为快速应对欧

盟新法规的要求，满足欧盟市场准入门槛，实现产品升级助力。 在我国出口欧盟的防护服产品中，高可视性防护服占

了较大的比例，对高可视性防护服的各国标准进行解读并比较了其中异同，为制造商进行产品研发和市场投放提供

参考。
关键词： 标准； 个人防护装备； 法规； 防护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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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国内外个人防护产业的迅速发展，国
内涌现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个人防护装备生产和销售

企业，其产品通过了欧盟的 ＣＥ 认证，以 ＯＥＭ 或 ＯＢＭ
的形式占领国内外市场份额。 这些个人防护装备产品

要走向世界，首先要充分解读相关法规并不断更新产

品标准。 本文概述了欧盟个人防护装备法规的更新要

求，解读并对比了高可视防护服的测试标准。

１　 欧盟个人防护装备（简称 ＰＰＥ）法规（ＥＵ）
２０１６ ／ ４２５
１．１　 新法规与旧指令交替的时间

欧盟 ＰＰＥ 指令 ８９ ／ ６８６ ／ ＥＥＣ 已经在欧盟市场沿用

２０ 余年，虽在行业内越来越多地被熟知和认可，但随

着产业发展，原有指令中的技术要求已经不能满足

ＰＰＥ 产业发展的需要。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欧盟发布个人防

护装备（ＰＰＥ）最新法规 ２０１６ ／ ４２５，并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１ 日开始生效。 此法规将替代指令 ８９ ／ ６８６ ／ ＥＥＣ 在欧

盟市场上对 ＰＰＥ 产品的销售和流通进行管控。 在首

次生效两年后，此法规于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２１ 日开始实施，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８－０３－１６
作者简介： 郭郁（１９８０－），女，主要从事国内外纺织品进出口相关法规、
检测方法以及检测新技术；防护服以及防护手套的认证和检测要求。

并追加一年的过渡期，直至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２１ 日。 也就

是说，对于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２１ 日以后投放的 ＰＰＥ 产品，
都需要符合新法规的各项要求。 依据指令 ８９ ／ ６８６ ／
ＥＥＣ 出具的 ＥＣ 符合性证书若在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２１ 日前

仍未到期，则仍然有效。
１．２　 新法规的主要变化

新法规能够更好地保护个人防护用品使用者的安

全与健康，更有效地监管欧盟市场，确保销售商在市场

上的公平竞争，简化现有欧盟法规和法律。 具体变化

如下：
（１）强调反光或荧光部件作为设计元素或者装饰

品增加在个人服装中，为非 ＰＰＥ 产品，因此不受此法

规限制，如休闲服、夜跑服等。
（２）可以用来防御某种大气条件，但并非防御极

端自然环境的服装，此类产品亦不受该法规限制， 如

防雨服或个人户外服用冲锋衣等。
（３）家用隔热 ＰＰＥ 产品，以及设计为专业使用的

同类产品现已包括在新法规中，如烤箱手套。
（４）部分 ＰＰＥ 产品由Ⅱ类变为Ⅲ类，如防溺水、防

手持电锯割伤、防高压喷射、防枪伤或刀刺伤，防有害

噪音的产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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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除了对限制产品以及分类做出调整，还对以

下内容进行了更新和明确：
（１）ＥＵ 符合性证书（ＣＥ 证书）的有效期为 ５ 年。

在产品发生改变或者标准、重要的健康和安全要求

（ＥＨＳＲ）或者最新技术和方法有修改或变化的情况

下，需要复核原 ＣＥ 证书，复核日期最迟不得超过现有

证书的有效期。 生产商需在证书失效日期前最早

１２ 个月、最迟 ６ 个月时间内提交申请。
（２）对制造商、进口商和分销商的职责进行了详

细说明。 制造商及其整个供应链都需符合此法规相关

要求。 进口商、分销商、制造商需要采取合适的措施使

其 ＰＰＥ 产品满足法规 ２０１６ ／ ４２５ 的所有要求。
（３）进口商需保证其 ＰＰＥ 产品附带使用说明以及

符合性声明；制造商需与 ＰＰＥ 产品一同提供欧盟符合

性声明，或者在使用说明中包含可以访问欧盟符合性

声明的互联网链接。
（４）技术文件需保存 １０ 年。

２　 欧盟防护服协调标准
国内的 ＰＰＥ 产品生产者要与欧洲市场接轨，首先

要在标准和要求上与之接轨。 生产企业对欧盟的协调

标准不仅要了解，而且应当根据标准要求对产品进行

风险分析以及检测，得出相关产品是否假定符合的结

论，以此增强产品投放市场的信心。
２．１　 防护服类欧盟协调标准

在法规（ＥＵ） ２０１６ ／ ４２５ 之下的协调标准清单中，
关于防护服的产品标准和方法标准有百余个，协调标

准代号和名称可在欧盟的 ＰＰＥ 官方网站查询，协调标

准的清单可以为选择适合的产品标准提供参考，并供

学习。
２．２　 高可视性防护服

高可视性防护服在我国出口欧盟的防护服装中占

有很大的比例，在此重点对高可视性防护服的标准进

行解读并进行比较。
在工作环境中的任何光线条件下（如日光条件或

黑暗条件），提高能见度是一个重要的安全问题。 有

效的高可视性防护服通过组合不同材料，可让使用者

与背景形成强烈反差。
日光条件下，有色荧光高可视性材料能够发出比

吸收光波长更长的可见光，用于高可视性防护服的基

底，使材料的外观和周围特定的环境产生对比。 低光

或夜间时，高可视性材料为反光材料，具有逆反射特

性，原理是在相应的材料表面引入一种高折射率的玻

璃微珠或三棱镜微晶格结构，使光线按原路反射回光

源处，从而形成回归反射现象。
基底荧光材料和反光材料是高可视性防护服不可

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基底荧光材料的“荧光度”以

及反光材料的“反光度” 分别通过亮度因子、色度坐标

以及逆反射系数来表征。 材料在初始状态以及日晒等

处理过程后，都需要满足相应的指标要求。
除了欧盟协调标准 ＥＮ ＩＳＯ ２０４７１，现行的美国

（ＡＮＳＩ ／ ＩＳＥＡ）、澳洲（ＡＳ ／ ＮＺＳ）、国标（ＧＢ）等标准也根

据职业需要、工作环境、服用场合详细说明了对两种材

料的性能要求。
２．２．１　 荧光材料的颜色要求

表 １ 为各标准指定使用的颜色以及相应颜色需要

达到的最小亮度要求。
表 １　 荧光材料颜色和亮度要求

标准 标准中指定的荧光材料颜色 最小亮度因子

ＥＮ ＩＳＯ ２０４７１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ｔ ｙｅｌｌｏｗ 荧光黄 ０．７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ｔ ｏｒａｎｇｅ ｒｅｄ 荧光橘红 ０．４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ｔ ｒｅｄ 荧光红 ０．２５

ＡＮＳＩ ／ ＩＳＥＡ １０７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ｔ ｙｅｌｌｏｗ 荧光黄 ０．７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ｔ ｏｒａｎｇｅ ｒｅｄ 荧光橘红 ０．４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ｔ ｒｅｄ 荧光红 ０．２５

ＡＳ ／ ＮＺＳ １９０６．４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ｔ ｙｅｌｌｏｗ 荧光黄 ０．７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ｔ ｏｒａｎｇｅ ｒｅｄ 荧光橘红 ０．４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ｔ ｒｅｄ 荧光红 ０．４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ｔ ｏｒａｎｇｅ 荧光橘 ０．２５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ｔ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荧光黄（限制） ０．７

ＧＢ ２０６５３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ｔ ｙｅｌｌｏｗ 荧光黄 ０．７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ｔ ｏｒａｎｇｅ ｒｅｄ 荧光橘红 ０．４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ｔ ｒｅｄ 荧光红 ０．２５

从表 １ 可以看出，各国标准对荧光材料的亮度要

求是一致的。
２．２．２　 指定颜色的色度坐标

表 ２ 为各标准中指定颜色的色度坐标。 可见，ＥＮ
ＩＳＯ ２０４７１、ＡＮＳＩ ／ ＩＳＥＡ １０７、ＧＢ ２０６５３ 标准中对荧光

黄、荧光橘红、荧光红的色度坐标要求完全相同。 结合

上述的最小亮度因子考虑，如果某种荧光材料能够达

到 ＥＮ ＩＳＯ ２０４７１ 标准的要求，则可以同时满足 ＡＮＳＩ ／
ＩＳＥＡ １０７ 和 ＧＢ ２０６５３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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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各标准中指定颜色的色度坐标

颜色 Ｘ 坐标 Ｙ 坐标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ｔ ｙｅｌｌｏｗ
荧光黄

ＥＮ ＩＳＯ ２０４７１、
ＡＮＳＩ ／ ＩＳＥＡ １０７、

ＧＢ ２０６５３

０．３８７

０．３５６

０．３９８

０．４６０

ＥＮ ＩＳＯ ２０４７１

０．６１０

０．４９４

０．４５２

０．５４０

ＡＳ ／ ＮＺＳ １９０６．４

０．３７５

０．３４６

０．３９０

０．４６０

ＡＳ ／ ＮＺＳ １９０６．４

０．６２５

０．４９２

０．４５０

０．５４０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ｔ
ｏｒａｎｇｅ ｒｅｄ
荧光橘红

ＥＮ ＩＳＯ ２０４７１、
ＡＮＳＩ ／ ＩＳＥＡ １０７、

ＧＢ ２０６５３

０．６１０

０．５３５

０．５７０

０．６５５

ＥＮ ＩＳＯ ２０４７１

０．３９０

０．３７５

０．３４０

０．３４５

ＡＳ ／ ＮＺＳ １９０６．４

０．５９５

０．４５８

０．５５０

０．６９０

ＡＳ ／ ＮＺＳ １９０６．４

０．３１５

０．４０４

０．４５０

０．３１０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ｔ ｒｅｄ
荧光红

ＥＮ ＩＳＯ ２０４７１、
ＡＮＳＩ ／ ＩＳＥＡ １０７、

ＧＢ ２０６５３

０．６５５

０．５７０

０．５９５

０．６９０

ＥＮ ＩＳＯ ２０４７１

０．３４５

０．３４０

０．３１５

０．３１０

ＡＳ ／ ＮＺＳ １９０６．４

０．６５５

０．５５５

０．５９５

０．６９０

ＡＳ ／ ＮＺＳ １９０６．４

０．３４５

０．３４０

０．３１５

０．３１０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ｔ ｏｒａｎｇｅ
荧光橘

ＥＮ ＩＳＯ ２０４７１、ＡＮＳＩ ／ ＩＳＥＡ １０７、
ＧＢ ２０６５３ 无该颜色要求

ＡＳ ／ ＮＺＳ １９０６．４

０．６１０

０．５５０

０．４５８

０．５０６

ＡＳ ／ ＮＺＳ １９０６．４

０．３９０

０．４５０

０．４０４

０．３７１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ｔ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荧光黄（限制）

ＥＮ ＩＳＯ ２０４７１、ＡＮＳＩ ／ ＩＳＥＡ １０７、
ＧＢ ２０６５３ 无该颜色要求

ＡＳ ／ ＮＺＳ １９０６．４

０．４６０

０．３９０

０．３４６

０．３７５

ＡＳ ／ ＮＺＳ １９０６．４

０．５４０

０．４５０

０．４９２

０．６２５

ＡＳ ／ ＮＺＳ １９０６．４ 对于颜色要求不同于其他标准，
除了荧光黄、荧光橘红、荧光红 ３ 种颜色之外，该标准

还给出荧光橘红和荧光黄（限制）的色度坐标。 同其

他标准的差异可以从图 １ ～图 ３ 中直观地看出。 ＡＳ ／
ＮＺＳ １９０６．４ 中荧光黄定义的范围远大于其他标准，而
荧光黄（限制）则比较接近于其他标准中对于荧光黄

色的定义，建议采用荧光黄（限制）的色度坐标对颜色

进行控制。 ＡＳ ／ ＮＺＳ １９０６．４ 中荧光橘红色定义的范围

远大于其他标准，在这一范围内，涵盖了 ＡＳ ／ ＮＺＳ
１９０６．４ 中另外两种颜色：荧光橘以及荧光红。 ＡＳ ／ ＮＺＳ

１９０６．４ 中荧光红色范围略大于其他标准。 综上可以得

出结论，相较于其他标准，ＡＳ ／ ＮＺＳ １９０６．４ 的颜色分类

较多，要求相对宽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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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各标准色度坐标

２．２．３　 反光材料的颜色要求

材料的反光性能好坏主要通过逆反射系数来表

征，ＥＮ ＩＳＯ ２０４７１、ＡＮＳＩ ／ ＩＳＥＡ １０７、ＧＢ ２０６５３、ＡＳ ／ ＮＺＳ
１９０６．４ 这几个标准对反光材料的要求是一致的。 在不

同的入射角和观察角的情况下，材料的初始逆反射系

数的最小值要求见表 ３。
表 ３　 逆反射系数要求

观察角
入射角

５° ２０° ３０° ４０°

０．２°（１２′） ３３０ ２９０ １８０ ６５

０．３３°（２０′） ２５０ ２００ １７０ ６０

１° ２５ １５ １２ １０

１．５°（１°３０′） １０ ７ ５ ４

２．２．４　 各标准分级

根据可视性材料的性能以及在成品中使用的面积

大小，各国标准将高可视性防护服分成不同的防护等

级，具体如下。

３５



上海纺织科技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ＴＥＸＴＩＬ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８年 ９月·第 ４６卷·第 ９期
标准与测试 Ｖｏｌ．４６ Ｎｏ．９，２０１８

（１）ＥＮ ＩＳＯ ２０４７１。 根据可视材料在产品中的使

用面积划分等级，Ｃｌａｓｓ ３ 所用的可视材料面积最大。
等级分为 １ 级、２ 级、３ 级。

（２）ＡＮＳＩ ／ ＩＳＥＡ １０７。 根据使用场所的安全和紧

急程度，同时结合可视材料在产品中的使用面积划分

类型和等级，比如：Ｔｙｐｅ Ｒ Ｃｌａｓｓ ２。 类型和级别并不是

可以自由组合的，Ｔｙｐｅ Ｒ、Ｔｙｐｅ Ｐ 类型对于级别的最低

要求为 ２ 级。 类型分为 Ｔｙｐｅ Ｏ（非公路用）、Ｔｙｐｅ Ｒ
（公路和临时交通管制区域）、Ｔｙｐｅ Ｐ （紧急事故响

应）；等级分为 １ 级、２ 级、３ 级、补充等级 Ｅ。
（３）ＡＳ ／ ＮＺＳ １９０６．４。 根据材料的性能和特点进

行分类。 级别 Ｆ 为日间高可视荧光材料；级别 Ｆ（Ｗ）
为具备防水功能的日间高可视荧光材料；级别 Ｒ 为反

光材料；级别 ＲＦ 为组合性能材料；级别 ＮＦ 为日间高

可视非荧光材料。
（４）ＡＳ ／ ＮＺＳ ４６０２．１。 根据产品的服用环境分级。

级别 Ｄ 为日间服用；级别 Ｎ 为夜间服用；级别 Ｄ ／ Ｎ 为

日间和夜间服用。

（５）ＧＢ ２０６５３。 根据可视材料在产品中的使用面

积以及反光材料的性能分级。 警示服和反光材料的级

别均为 １ 级、２ 级、３ 级。
２．２．５　 产品设计的要求

除了荧光材料、反光材料的基本性能要求，这些符

合标准规定的可视性材料还需要满足一定的设计要

求。 比如，可视性材料使用的面积（这一点也是产品

分等级的一个重要因素）、反光材料的最小宽度、反光

材料的数量要求、荧光和反光材料的 ３６０°环绕设计、
最大间隔等。 各标准对于上述的设计要求也各有异

同，制造商在产品投入生产前，需要对产品的设计进行

评估，最终设计生产出符合市场要求的高可视性防护服。

３　 结　 语
本文通过对欧盟个人防护装备旧指令与新法规进

行对比，有助于国内的 ＰＰＥ 制造商快速了解欧盟市场

的准入要求，通过对不同的高可视防护服标准的主要

参数进行对比，解读标准要求，为制造商有的放矢地进

行产品的研发和市场投放提供参考。

（上接第 ５０ 页）
使织物产生丝一般的光泽。

采用 ＭＯＮＴＥＸ ６０００ 型定型机，利用纤维在潮湿

条件下的可塑性，将其门幅慢慢拉宽至要求的宽度，使
织物具有更好的外观、手感和较稳定的形态。 车速控

制在 ３０ ｍ ／ ｍｉｎ，温度 １９０℃ ～２２０℃。
压光后整理过程中需加入纺丝助剂，通过压光机

的滚筒加压，将织物表面的纱线压扁压平，使竖立的绒

毛压伏，从而使织物表面变得平滑光洁，对光线的漫反

射程度降低。 压光后整理工艺为：温度 １４０℃ ～２００℃，
进布速度 １０～５０ ｍ ／ ｍｉｎ，压力 ３０～４０ ｋｇ ／ ｃｍ２ ［６］。

采用 ＬＭＨ４４３ 型预缩机，使织物在前道工序中产

生的伸长预先回缩，使织物达到缩水率、尺寸稳定性的

要求，改善手感。 预缩工艺为：车速 ５０ ｍ／ ｍｉｎ，缩水率＜１％。

５　 结　 语
全棉色织仿丝绸面料手感细腻柔软，光洁如丝绸，

产品附加值高，但生产难度大，生产时要选用新疆长绒

棉和细绒棉混纺，以提高纱线的强力、条干。 使用紧密

纺纱，降低纱线的毛羽。 络筒整经浆纱时要选用低车

速、小张力，以防止纱线弹性损失，条干恶化；浆料配方

要采用“高浓、低粘、小伸长、重浸透，求被覆”的工艺

原则；烘筒温度要低，不要超过 １２５℃，以免过度烘燥，

引起 经 纱 脆 断 头； 浆 纱 时 速 度 要 低， 不 要 超 过

４０ ｍ ／ ｍｉｎ，避免浆纱分绞时，引起浆膜撕裂及纱线断

头；织造工序采用“低车速、高后梁、早开口，辅喷小隔

距、喷气低压力”的工艺原则，减少纬向停台；压光后

整理中需加纺丝助剂，控制好温度、车速和压力，才能

使织物达到仿丝绸的效果［７］。 通过以上的工艺措施，
解决了生产中遇到的技术难题，保证了生产的顺利进

行，织机的平均效率达到了 ８７％，为企业带来了较好的经

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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